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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外国专家人才引进支持项目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指示，实施好“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打造科技创新人才集聚高地，鼓励外国专家人才来衡留衡工作，发挥专业特长和聪明才智服务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根据《衡阳市“十四五”人才雁阵行动计划》（衡发〔2022〕9号），结合我市引进外国专家人才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国专家人才，是指通过全职聘请引进长期服务衡阳科技攻关、经济管理、教育卫生科研等各领域有关单位的外国高端人才和国内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急需的外国专业人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外国高端人才（A类）和外国专业人才（B类），是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外交部 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号）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执行。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报外国专家人才引进补助的主体为聘请了教育、科研、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领域外国专家人才的单位，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衡阳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
（三）单位按时支付外国专家人才工资，无劳资纠纷情况发生。
第五条  引进的外国专家人才，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外国专家人才属首次引进在衡阳工作；
（二）聘请单位引进外国专家人才，签订了10个月（含）以上的劳动合同；
（三）申报当年12月31日，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四）承诺实际在衡工作10个月（含）以上。
第三章  经费补助和管理
第六条  对聘用外国高端人才（A类）和专业人才（B类）的用人单位分别给予10万元/人、7万元/人的经费补助。所需经费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按申报程序报批后，一次性拨付给引才单位。
第七条  对外国专家人才在衡工作满1年且续签1年及以上合同的，继续给予用人单位8万元/人（A类）、5万元/人（B类）的经费补助。
第八条  对在经费补助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核实，取消申报资格，依法追缴支持经费。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追究党纪政纪责任，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章  申报及审批程序
第九条  外国专家来衡人才引进经费补助申报及审批程序。
（一）申报受理。每年12月份，聘用外国专家人才的用人单位向市科技局申报，并提供《外国专家来衡人才引进补助申报表》、聘用合同、外国专家护照个人信息页、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工作类居留许可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审核拟定。市科技局审核申报材料，经局党组会议集体研究，提出拟补助单位名单。
（三）审批拨付。市科技局将拟补助单位名单报市委人才办审批。市委人才办将拟补助单位名单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在《外国专家来衡人才引进补助申报表》上签署意见并行文。市财政局根据市委人才办资金拨付函，办理拨付手续。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市委办、市政府办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市科技局承担。





附件2
外国专家来衡人才引进补助申报表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申报单位名称
	
	税务登记地
	
	社会信用代码证
	

	申报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补助金额
	    万元

	引进外国专家人才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
年月
	

	工作许可证编号
	
	合同起
止时间
	
	已在本单位工作时间（月）
	

	工作岗位
	
	外国专家人才工作许可类别
	A类  B类

	申报单位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科技局
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叁份，申报单位、市科技局、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附件3

承  诺  书

本单位已完全理解申报通知的要求，并按申报要求申请2022年度外国专家来衡人才引进补助，现承诺：聘请的外国专家人才
            在本单位工作时间10个月（含）以上，如实际聘请外国专家人才工作时间不足，愿意退还外国专家人才引进补助经费。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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